关于评选2019年度“研究生科技创新奖学金”的通知

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根据《安徽医科大学“研究生科技创新奖学金”评选暂行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》（校研字〔2018〕22号），现开展2019年度“研究生科技创新奖学金”评选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评选对象

2019年毕业的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研究生
二、申报条件

参见《安徽医科大学“研究生科技创新奖学金”评选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中所列的“评选条件”

三、评选方式

全校评选名额不超过20人，符合条件的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均可申报，全校范围内统一评审，择优评选。
四、评选程序

1. 研究生申报
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，在“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服务系统-奖助工作-科技创新奖学金”中如实填写，未用于综合测评的文章或其他成果需在系统填写并上传附件。全部完成后点击“提交”，可至导师处审核。

2.导师审核

研究生导师需对研究生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对同意申报的，在“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服务系统-导师日常管理-科技创新奖学金”中点击“审核通过”，即可提交至学科（教研室）。

3.学科（教研室）审核或初评

学科（教研室）需对研究生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或初评，对审核或初评通过的，在“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服务系统-学生日常管理-科技创新奖学金”中点击“审核通过”，即可提交至培养单位。

4.培养单位评选
各培养单位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推荐候选人，并将推荐结果在本单位网站主页上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在“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服务系统-学生日常管理-科技创新奖学金”中点击“审核通过”，即可提交至研究生学院（党委研工部）。

5. 学校评定

研究生学院（党委研工部）提交各培养单位推荐名单至校研究生奖助评审专家组，由专家组进行审定，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2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无异议后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后执行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申报的科研成果须为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，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，学术论文以正式见刊（SCI在线）为准。

2.学术论文的文献类型仅限于Original Article，即一次文献、原始文献。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、统计分析的二次三次文献（如Review等）均无效。

3.确因科研需要而于2019年毕业的延期毕业生，须由导师和单位出具证明方可参加评选，科研成果应执行更高的标准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各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宣传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，严格按照要求，遵循工作程序，认真做好此项工作。

2．2017-2018学年综合测评结果可在系统中直接查看，2016-2017学年综合测评结果需线下查看（研究生学院网站资助工作一栏已公布）。
3.一附院研究生申请-导师审核-教研室审核需于5月17日（周五）前在“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服务系统”中提交推荐名单。联系人：惠亚茹  联系方式：0551-65167737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安徽医科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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